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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财预〔2021〕92号

中共莆田市委组织部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的通知

有关县区组织部，有关县区财政局、农业农村局：

根据《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闽委组通〔2019〕31号）、《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补助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0〕118号）精神，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经研究，现下达市级财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补助资金转移支付75万元（详见附件1），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市级财政的补助标准：按照（闽委组通〔2019〕31号）“中央、省级财政对每个被扶持的行政村一次性补助50万元，市县财政安排不少于10万元补助资金”要求，市财政对每个被扶持的行政村一次性补助3万元，县级财政要安排不少于7万元补助资金。

2、 市级财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补助资金通过财力性结算予以补助。县（区、管委会）收入列“1100299--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2130706--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助”科目。

3、 请有关县（区、管委会）严格按照规定及时下拨各级补助资金，切实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市级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分配表 

     2.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市级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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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市级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分配表

	单位:个、万元

	
	村数
	本次下达补助资金
	备注

	合  计
	25
	75
	

	秀屿区
	20
	60
	

	北  岸
	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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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市级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转移支付

	项目实施期
	2020年--2021年

	资金情况(万元)
	75

	年度总体目标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村数
	≧25个

	
	
	
	
	

	
	
	质量指标
	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有所提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可持续影响指标
	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
	可推广复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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